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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财经职业学院创业导师管理制度

一、目的

云南财经职业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处（创新创业中心）

引进创业导师的创业经验和创业培训，旨在提高我校学生创

新创业意识及创新创业能力，指导其有效的进行创立企业、

创业项目的运营及管理。为了对创业导师进行合理有效化管

理，提高创业辅导、培训的成效；为了明确受众与创业导师

在培训和辅导方面的职责和权益，特制定本管理制度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制度适用于所有与云南财经职业学院签订合作协议

的创业导师。

三、遵循原则

坚持强制性与公平、公正、公开性，促进云南财经职业

学院与创业导师的合作发展。

四、管理方式

公开征集的创业导师通过云南财经职业学院招生与就

业指导处（创新创业中心）对其资格进行审核，可由招生与

就业指导处（创新创业中心）聘任为创业导师。对于聘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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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导师，颁发聘书，聘书为期一至二年。参加招生与就业

指导处（创新创业中心）的活动，讲座及相关培训。

五、管理细则

（一）导师聘任

1.导师聘任原则

认同创业精神及创业者价值，志愿贡献时间、精力、智

慧和经验，志愿提携和帮助创业者；熟悉企业管理和市场运

作，或经历创业过程并已经获得成功，具有对创业企业进行

实际辅导的能力与经验。

2.导师来源

（1）本地知名企业家、企业高管或中小企业创业成功人士；

（2）有企业管理经验，或在企事业单位工作已获得创业培

训、创业

咨询资格的相关人员；

（3）熟悉工商、税务、金融、法律、科技、经济及人力资

源等部门相关法规政策的工作人员；

（4）在相关中介服务机构中任职并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

专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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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其他科技领域丰富经验的实践工作者；

（6）熟悉企业管理和市场运作，对科技、经济、市场发展

有准确的

预判的人员；

（7）经历创业过程并已经获得成功，具有对创业企业进行

实际辅导的能力与经验，能对创业者提供导向性、专业性、

实践性辅导服务的人员；

（8）有培训业务相关的其他方面资源，对项目和企业有更

全面的指导和帮助的人员；

（9）具有权威部门认定的，持有相关资格证书的“创业导

师”。

3.导师聘任流程

根据实际工作中的情况提名，经考察后聘任；本人自荐

或其他机构推荐，经考察后聘任。

在年度创业导师工作会上对新导师进行聘任，颁发聘书

及基本工作资料。每届创业导师聘期一至两年，聘期结束后，

根据需要，进行续聘或解聘。

（二）导师工作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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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导师以参加云南财经职业学院组织的创业辅导活

动和担任我校师生创业团队的定点创业导师为主要工作方

式。

1.受聘

云南财经职业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处（创新创业中心）

向社会公开征集创业导师，同时定向邀请一些与云南财经职

业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处（创新创业中心）有长期合作关系

的、适合于担当创业导师的人员，统一授予“创业导师”证

书。

2.开展创业培训

云南财经职业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处（创新创业中心）

组织讲座、沙龙、研讨等活动，由创业导师担任专家，对我

校意愿创业的师生进行培训与咨询辅导。

3.担任我校师生创业团队定点创业导师

我校师生创业团队可申请创业导师成为其定点创业导

师，定点创业导师每个月应保证有一定的时间为定点团队进

行专项的辅导。

4.提供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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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方式可以采取培训、咨询、一起工作等多种形式。

（三）导师职责与权益

导师要在聘期内志愿贡献一定的时间、精力、智慧和经

验，志愿提携和帮助创业者；致力于帮助创业团队提高自主

创新能力，愿意为学生的成长提供公益性服务。

1.导师聘期内提供一到三次创业培训

各创业导师聘期内要提供一到三次培训课程，在自己的

研究和实践领域，对创业团队和创业者进行创业培训，培训

时间及内容由双方协商确定，招生与就业指导处（创新创业

中心）根据导师的课程规划策划并实施相应的培训活动，并

按学校财务规定申报并支付导师劳务费用。

2.开展创业项目问诊沙龙活动

创业项目较为复杂的问题，采取简单的交流方式效果不

明显。由学校招生与就业指导处（创新创业中心）进行预诊

断，通过与创业团队交流，明确问题所在，寻找适合的导师

进行专题研讨、诊断，为创业团队出谋划策。导师与创业团

队可通过线上、线下两种方式进行互动交流。线上可通过微

信群、邮件解答问题；线下参加开放日、路演、论坛、沙龙

等活动互动交流。招生与就业指导处（创新创业中心）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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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师的活动规划协助实施相应的活动，并按学校财务规定申

报并支付导师劳务费用。

3.一对一创业咨询辅导

创业团队需要一个相对固定的导师在一段时间内为专

项问题进行请教与辅导，由创业团队向招生与就业指导处

（创新创业中心）申请创业导师，由导师对创业团队进行深

度辅导。

4.定期开展导师工作会议

每年由招生与就业指导处（创新创业中心）召开创业导

师工作会，通报创业导师工作进展，聘请新导师，导师交流

所辅导的创业团队情况。

5.创业培训补贴

导师作为主讲人参加招生与就业指导处（创新创业中心）

组织的讲座、专项咨询、诊断活动，学校按照专家咨询费、

讲课费等符合政策规定的形式给予导师适当补贴。

招生与就业指导处（创新创业中心）根据创业导师自身

业务内容，共同策划制定一套创业培训课程体系，在该体系

内的课程可向教务处申请以选修课的形式进行开设。导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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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外聘教师身份进行授课，参与双创课程的教学，按学校

相关制度支付教师课酬。

（四）导师解聘

导师在聘任期内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将予以解聘。

（1）无正当理由连续 3 次不接受招生与就业指导处（创新

创业中心）安排的指导工作的；

（2）以我校创业导师名义在社会上从事导师职责范围之外

的活动，严重损害创业导师形象及我校名誉的；

（3）泄漏创业团队商业秘密的；

（5）由于其他原因，不能履行导师职责的。

（五）其他

1.聘期内，双方因特殊原因需要解除聘任，应当提前 30 日通

知对方。

2.招生与就业指导处（创新创业中心）负责创业导师的引进

与管理。定点创业导师应设立一名联络人。联络人需与定点

创业团队与创业导师保持密切的联系，同时担任创业导师与

创业团队之间的联络人，起到沟通协调的作用。

未尽事宜以学校相关制度及规定为准。



8

云南财经职业学院

招生与就业指导处（创新创业中心）

2022 年 6 月 1 日


